
主題精選：共有優先購買權 📝 未讀

共收錄 4 篇文章。

1. 共有優先購買要件之案例解析(四)

發布日期: 2020-04-09

內文

各位同學好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

優先承購。」今日針對共有土地優先購買要件中所謂的「同一價格」優先承購予以說明：

[案例]假設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A地，應有部分均等，今甲因缺錢急售其應有部分(1/3)，並與K

訂定買賣契約，其契約內容為價金新台幣500萬元，且須於申辦土地登記前一日匯款全額價

金，否則解除契約。試問乙與丙接獲甲該出賣契約詢問是否優先購買時，能否主張以同一價格

500萬購買，但因無法一次全額支付，而表示須採分期付款？其優先購買權是否有效？

[說明]

1. 所謂同一價格，於學說及實務上，多解釋為「同一條件」，除買賣價格外，有關買賣標

的、價金給付方式、期限、瑕疵擔保等其他條件皆須相同(最高法院台上第853號判例、

100年台再第46號)。亦即優先購買權人須表示接受出賣應有部分之共有人與第三人所訂契

約之一切條件。

2. 倘有部分不接受或擅加予變更買賣條件時，即非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於出售土地共有人

所定之期限經過後，其優先承購權即行消滅(86年台上字第3122號民事判決、98年台上字

第1285號)。

3. 如其他共有人未遵期以原所訂之同樣條件簽約，

並依約一次付清價金，而以不願接受原所訂價金交

付期限、方式等條件，擅加予變更，其優先承購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已喪失，於法洵無違誤(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41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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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有優先購買要件之案例解析(三)

發布日期: 2020-04-01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本週專欄持續為各位同學說明有關優先購買權要件之內容：優先購買權是否能預先拋棄？

[案例]甲與乙分別共有A地，應有部分均等，甲於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乙依土地法第34條之1有

優先購買權。然而，試問甲在還未確定出售土地前，乙是否能主動表示預先拋棄優先購買權？

亦即因乙確定自己將來無意願或無力購買而預先告知甲將來不需通知，逕為出售即可，是否可

以？

[討論]

應可預先拋棄，茲說明如下：

1. 查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應有部分時，

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旨在簡化共有關係與公益無關。共有人之優

先承買權雖係於他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與第三人成立有效之買賣時始發生，但共有人於他

共有人即將成立買賣之際，預先拋棄其即可取得之優先承買權，尚非法之所禁。(最高法

院80年台上第2529號判決)

2. 權利是法律賦予個人享受特定利益的力量，原則上得為拋棄。(王澤鑑教授)

3. 優先承買權之存在雖有促進財產之利用或減少紛爭之助益，但同時亦可能有不利交易之疑

慮，故除有以定型化契約條款約定預先拋棄優先承買權時應受定型化契約理論之規範者

外，自應容許當事人間預先約定拋棄或同意不行使優先承買權，至於當事人間有無此類約

定者，除有明示約定者外，依民法第98條解釋意思表示之方式，亦應可由締約目的、財產

約定之使用方式綜合判斷或探求之。(林誠二教授)

4. 但應注意先買權之預先拋棄應係指買賣契約成立

前即終局放棄先買權之行使，如先買權人僅係陳稱

其目前無資力購買，並未明確表示其將來如有資力

亦不願購買，也無其他事證足以顯示原告當時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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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放棄先買權之意，則不應解為先買權之預先拋

棄(黃健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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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有優先購買要件之案例解析(二)

發布日期: 2020-03-26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本次談談土地法第34條之1，有關共有優先購買要件中，出賣人通知優先購買權人於10日內表

示是否優先購買之情形，予以說明：

[主要問題點]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一A地，三人應有部分均等，甲今欲出賣其應有部分時，是

否有主動通知乙及丙之義務？是否需等待兩人回覆後，方得出售？

[討論]

問題1：徵詢他共有人是否優先購買是否屬出賣人之義務？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對他共有

人有無通知義務，法無明定，惟他共有人既有優先購買權，則在解釋上自應解為出賣人負有通

知之義務。且為使他共有人得以同樣條件購買，故應將其與第三人所訂買賣契約條件全部告

知，不得僅以買賣土地之事實通知，即謂已盡通知之義務(最高法院85台上第2118號判決)

問題2：該徵詢究竟屬於「要約」或是「意思通

知」？兩者性質及效果有何不同？徵詢他共有人是

否優先承購，為意思通知，旨在促請他共有人行使

優先承購權。他共有人如已行使其優先承購之形成

權，則原有之權利義務即已變更。(83年台上字第

3025號民事判決)。換言之，徵求他共有人是否優

先承購與向他人為出賣之要約，其性質及法律上之

效果均不相同。前者為意思通知，旨在促請他共有

人行使優先承購權，他共有人如未於限期內行使優

先承購權，即生失權之效果；後者為意思表示，旨

在與要約之受領人訂立一定之契約，要約之受領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如不為承諾，契約即無由成立。(78年度台上字第

189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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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有優先購買要件之案例解析(一)

發布日期: 2020-03-19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來探討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關共有優先購買權之相關概念。首先，假設案例如

下：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A地，各自應有部分為1/3，今甲將其應有部分（1/3）出賣給K，並已

訂定契約完畢，而該契約訂價為100萬元。甲隨之通知乙、丙二人該契約價金與相關條件，詢

問其是否主張優先購買，乙即表示願意優先承購。然而，甲不願被乙優先購買，爰與第三人合

意解除契約，並且擇日又再次訂定更高價契約1000萬元，再次詢問乙、丙，兩人皆表示無力

購買。

試問：究竟經優先購買權人主張優先購買後，出賣人隨即與第三人合意解除原契約，該優先購

買權是否一併無效？是否得以藉此測試優先購買權人底限，當其無力購買時，再以該價格出

售，以避免被其優先購買？

思考：

• (一) 肯定說：原契約無效則優先購買權無效

1. 實務上，有人係以當優先購買權人主張優先購買時，破解招數就是解除與第三人契約，使

優先購買權人無法以該無效契約進行主張。而後再將契約價金提高至優先購買權人無力購

買時，再予出售。

2. 理論上，以土地法第34條之1的優先購買權要件而言，須以共有人有效出賣其應有部分與

第三人為基礎，苟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出賣行為根本無效，亦即自始不存在，則所謂優先

購買權即無從發生。(65年台上字第2113號判例、104年台上字第1573號判決)

• (二) 否定說：原契約無效並不影響已另行成立的優先購買契約

其主張優先購買權為形成權，即優先購買權人向應有部分之出賣人為優先購買之意思表事實，

兩人買賣關係旋即成立，亦即契約關係已重新成立於出賣人與優先購買權人，自無法由出賣人

與第三人再予解除之餘地。

相關概念可參考84年台上字第2134號：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所定之他共有人優先承購權，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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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共有人「有效」出賣其應有部分與第三人為基

礎。惟如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契約已合法存

在，於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後，出賣之共有人

與第三人為避免他共有人之行使優先承購，始合意

解除買賣契約者，該「合意解除」既在他共有人單

獨為「優先承購」之意思表示而行使其優先承購之

形成權之後，則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原有權利義務

關係已有變更，能否再任由渠等合意解除契約，以

規避上開法律所定他共有人所得行使之優先承購權

之適用﹖非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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